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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广东和谐医调委2020-2021年度医疗纠纷案件3349件

用好联合机制 调解成功率98%
2020-2021年度广东和谐医

调委累计立案调处（含遗留案件）医
疗纠纷案件3349件；累计调解结案
2942 件 ，已 结 案 件 中 成 功 调 解
2880件，调解成功率为 98%；累计
为 患 方 争 取 合 法 赔 偿 金 额 约
21298.7万元……

新快报记者日前从广东和谐医
调委（下称“医调委”）获悉，作为广
东省医患纠纷化解的主要力量，广
东和谐医调委运用市场机制在“三
调解一保险”的制度框架内，通过

“保、调、赔、防、管、法”的联合机制，
成功化解了大量医疗纠纷。

同时发布的《广东省医疗纠纷
案件蓝皮书（2020-2021年卷）》，
对医疗风险防范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针对性的建议，推动补足医疗机构
在医疗质量管理中的短板。

■采写：新快报记者 黎秋玲

案件相对集中在
二、三级医疗机构

2020-2021年度，全省立案调处的

医疗纠纷案件中，三级医疗机构案件数

占比约53%；二级医疗机构案件数占比

约 34%；一级医疗机构案件数占比约

11%；其他（如私人诊所等）案件数占比

约2%。

省医调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医疗资

源及大型医疗机构分布集中的地区，纠

纷案件发生数量也相对较多。

广州、惠州、佛山、清远等地区是目

前全省中“调赔结合”机制对医疗机构

覆盖率相对较高的地区，而梅州、深圳、

江门则是“调赔结合”机制对医疗机构

覆盖率相对较低的地区。

三级医疗机构案件中
外科纠纷占了近四成

蓝皮书披露的数据显示，不同地区、

不同科室产生纠纷既有共性也有特性。

其中，三级医疗机构案件数共计

1765件，占比约53%；二级医疗机构案件

数共计 1147件，占比约 34%；一级医疗

机构案件数共计353件，占比约11%；其

他如（私人诊所）共计84件，占比约2%。

鉴定案件中，三级医疗机构纠纷案

件中一级科室分布情况如下：外科占比

约 39%；内科占约 19%；妇产科占约

15%；门急诊科占约8%；儿科占约4%；重

症医学科占比约3%；肿瘤科占比约3%；

护理科占比约2%；麻醉医学科占约2%；

五官科占约1%；介入科占比约1%；精神

心理科占比约1%；其他占比约2%。

二级医疗机构纠纷案件中一级科室

分布情况如下：妇产科占比约30%；外科

占比约27%；内科占14%；门急诊约9%，

儿科约7%。一级医疗机构纠纷案件则是

妇产科占比约 27%；门急诊科占比约

22%；外科占比约15%；内科占约13%；儿

科占约7%；精神心理科占比约6%。

通过数据发现，广州地区纠纷案件

大量集中在三级医疗机构。医调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涉纠纷数量并不代表医

疗水平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医

案大多为疑难复杂和紧急情况，风险往

往亦更大，故容易导致医疗纠纷发生。

另一方面，广州地区三级医疗机构

中加入“调赔结合”机制的比例相对较

高，其到医调委申请调解处置的案件相

对较多，故该级别医疗机构的纠纷数据

也会相对比较突出。

另外，从广州地区目前数据显示，

外科占据纠纷发生科室的第一位，占比

达40%，而在外科纠纷案件中，骨外科、

普外科、神经外科、心胸外科为医疗纠

纷发生较多的科室，也是常见外科手术

较为集中的科室，发生纠纷数量多的原

因，主要是手术科室在围手术期管理、

病情评估以及对手术风险知情告知等

方面有所欠缺。

“外科案件主要集中在三级医疗机

构，广州地区三级医疗机构医疗水平并

不低，关键对一些高发科室，要着重提

高医务人员的责任意识，严格落实医疗

核心制度，规范诊疗行为，保障医疗质

量，以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省医调

委专家建议。

病情评估不到位等原因易发纠纷
医源性因素为纠纷发生的重要因

素。数据显示，病情评估不到位，几乎

是所有科室纠纷发生的重要原因。

知情告知问题不容忽视，特别是产

科、妇科、外科、内科，产科主要体现在没

有及时把产妇的病情、胎儿宫内情况、医

疗措施、分娩风险、孕期保健信息等告知

产妇或其家属，或虽然已经履行了告知

义务，但《知情同意书》上告知内容不全

或者是没有让产妇及其家属签字等；妇

科、外科主要体现在术前风险告知不到

位、替代治疗方案告知不足等。

病历书写不规范、检查不到位在

各等级医院机构的急诊科纠纷原因中

均较为突出，病历书写不规范主要体

现在对现病史、体格检查及处理、抢救

措施等记录欠缺或者欠详细，患者病

情变化过程记录欠缺或简单，未书写

病历等。检查不到位主要体现在未能

完善相关体格检查，对涉及病因复杂

的患者未能完善相关辅助检查以进行

鉴别诊断等，导致对患者的病情评估

及判断不到位。

操作不规范问题在三级医疗机构及

二级医疗机构妇科纠纷原因中较为突

出，在三级医疗机构妇科的纠纷原因占

比高达 40%，在二级医疗机构妇产科的

纠纷原因占比高达46.03%，主要体现在

妇科手术过程中操作未尽高度谨慎注意

义务，操作不到位导致损害发生。

外科：
手术治疗本身风险高，并发症多

对于外科来说，外科涵盖了普外

科、骨科、泌尿外科等诸多科室，病种

多，病情复杂，且外科以手术为主要的

治疗手段，手术治疗本身风险高，并发

症多，对医务人员的水平要求亦相对较

高，而往往患方对手术效果的直观性较

强，认为只要出现并发症或者是治疗效

果不好就是手术做不好，故非常容易引

起医疗纠纷。

妇产科：
产科繁杂,分娩是个多变的过程

产科工作繁杂，且分娩是个多变的

过程，一些情况容易令人预料不及，而产

妇分娩往往被社会乐观地看成是一个简

单的生理过程，要求分娩中的母婴绝对安

全，没有看到分娩这一过程所蕴含瞬息万

变的生理和病理变化，对分娩的期望值过

高，当出现产妇及新生儿损害时，往往不

能接受，容易引起纠纷。

内科：
病种类别繁杂，疑难问题较多

由于其涉及的病种类别繁杂，疑难

问题较多，患病率高，诊断多以物理检

查或非介入性检查为主，诊断难度相对

较大，容易出现漏诊、误诊，治疗方式多

样复杂，见效慢等是内科产生纠纷的客

观因素。

除了客观因素外，医务人员因查体

不全面，过分依赖辅助检查结果，分析

病情不充分，从而造成误诊、漏诊；治疗

中，没有做到及时观察病情的变化，监

测不及时，以致不能把握病情的转变及

发展趋势，无法给予有效的治疗措施，

用药失误等亦是内科纠纷产生的重要

因素。

门急诊科：
患者来院治疗的第一站

门急诊均是患者来院治疗的第一

站，接待患者人数多，时间集中，涉及的

科室庞杂，无论是对治疗技术还是服务

质量，要求都相对较高；另外，急诊科工

作节奏快，抢救任务重，承担各种急危

重症的救治工作，患者及家属往往对急

诊医务人员的期望值较高，希望能得到

及时、准确的治疗，一旦出现问题，亦容

易导致纠纷发生。

儿科：
诊疗对象难表达病情及配合诊治

儿科疾病与成人存在较大区别，疾

病的诊治难度会相对增大，且儿科诊疗

的对象是儿童及婴儿，他们往往无法准

确表达病情及配合诊治，容易出现差

错，一旦出现问题，家属们往往不能忍

受，从而容易导致纠纷发生。

■医调委的及时介入

使很多医疗纠纷得到

公正、专业、和谐的解

决。王俊伟/摄
（资料图，图文无关）

面对疑难复杂和紧急情况 风险更大要提高责任意识

【探因】 这些科室易引发纠纷 多种原因引起
“从数据来看，外科、妇产科、内科、门急诊科、儿科这几个科室是医疗纠纷相对高发的科室，其中，外科、

妇产科尤为突出。”医调委专家分析指出，各级医疗机构纠纷案件中，主要科室纠纷产生的原因，有检查不到

位、诊断不到位、用药不规范、抢救不到位、知情告知不充分、操作不规范、病情评估不到位等。


